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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磅！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指南发布（明日实施）

在《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马上于6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之际，

昨晚8点，国家互联信息办公室在其官网上发布了《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指南（第一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备案指南》）。该《备案指南》旨在为了指导和帮助个人信息处理者规范、有序

备案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，对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方式、备案流程、备案材料等具体

要求作出了说明。

具体而言，首先，和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（第一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指南》）

一样，《备案指南》明确了以下行为为个人信息出境：（1）个人信息处理者将在境内运营中收

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传输、存储至境外；（2）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

内，境外的机构、组织或者个人可以查询、调取、下载、导出；（3）国家网信办规定的其他个

人信息出境行为。其次，《备案指南》明确了标准合同备案流程，包括材料提交、材料查验及

反馈备案结果、补充或者重新备案等环节，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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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提交备案材料中，《备案指南》首次提供了官方的《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（出

境版）》的模板（即附件5），其整体的结构、内容、具体事项与《申报指南》中的《数据出境

风险自评估报告》模板也极为相似。另外，针对补充或重新备案的情形，《备案指南》在《办

法》第8条的基础上，明确了“补充订立”标准合同的情形下，向所在地省级网信办提交补充材料

并通过材料查验后，无需重新备案。最后，《备案指南》在《办法》第7条第2款“个人信息处理

者应当对所备案材料的真实性负责”的基础上，强调了“提交虚假材料的，按照备案不通过处理，

并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”

据此，考虑到《办法》和《备案指南》均从明天（6月1日）开始正式生效实施，企业人力

资源管理及经营管理过程中如涉及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，应当尽早完善自身合规，对如何推动

境外接收方签署标准合同、如何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、以及如何有效地完成标准合同备

案尚不清楚的建议主动寻求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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